
附件2

《攀枝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一次审议后修改稿）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创造和维护整洁、宜居、绿色、美丽、文明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攀枝花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原则，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治理格局。”

三、将第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市、县（区）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教育和体育、公安、民政、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农业农村、商务、应急管理、文广旅、卫生健康、市场监管、林业、邮政管理等部门及铁路、电力、电信、供销社等单位按照法定职责和任务分工，负责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相关工作。”

四、将第七条第三款修改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依法划定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明确责任人。责任人应当履行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

五、增加一款，作为第八条第三款：“学校应当开展爱护环境卫生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和行为习惯教育。”

六、将第九条第三款修改为：“鼓励社会各界关爱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尊重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阻挠其正常工作。”

七、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除外。

对宠物在道路和其他公共场地产生的粪便等垃圾，饲养人应当即时清除。”

八、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标准分类。”

九、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实行厨余垃圾产生登记、定点回收、集中处理制度。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十、将第四十四条第七项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在停车泊位或者停靠在泊位的车辆上从事加工、销售等影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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